
主題精選：都市更新 📝 未讀

共收錄 7 篇文章。

1. 都市更新整合不易成功之原因

發布日期: 2026-03-05

內文

都市更新為現行政府強化建物結構、改善居住環境及提升居住品質之重要手段。雖政府給予容

積獎勵、稅捐減免等優惠措施，然最困難在於整合費時且不易成功。其原因如下：

• (一) 愛比較心理：原住戶參加都市更新，不僅計算自己的利益，還會比較別人的利益；不僅

計算本案的利益，還會比較別案的利益。比來比去，總覺得自己所獲得利益較別人少。

• (二) 稟賦效果：原住戶對其所擁有之房地，失去的評價往往高於買入的評價。買入的評價有

市場行情可供參考，但失去的評價涉及個人主觀感受，難以評估。

• (三) 囚犯困境：都市更新之參與者，彼此間缺乏信任。因此，在集體行動中，個人所做出理

性決策，卻造成集體不理性的結果。

• (四) 資訊不對稱：實施者與原住戶間存在資訊不對稱。實施者對更新案之資訊較多，原住戶

對更新案之資訊較少。換言之，實施者是資訊強勢者，原住戶是資訊弱勢者，造成雙方不信

任。

• (五) 競合關係：實施者與原住戶及原住戶之間存在既競爭又合作之關係。所謂競爭，指如果

實施者房地分配多，就是原住戶房地分配少；如果某一原住戶房地分配多，就是其他原住戶房

地分配少。所稱合作，指如果更新案成功，所有參與者皆共享其利；如果更新案失敗，所有參

與者皆共蒙其弊。

• (六) 釘子戶現象：部分原住戶認為越晚簽訂同意書，分配條件愈好，甚至可以向實施者拿到

桌底下之利益。

• (七) 拿翹行為：都市更新大戶若整合成功，獲利豐碩，因此大戶積極促成都市更新的成功，

要價較低。反之，都市更新小戶若整合失敗，損失輕微，因此小戶採以小博大，拿翹行為，要

價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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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都市更新權利變換之實例研習

發布日期: 2025-11-20

內文

有一都市更新案，更新單元內可區分為三塊建築基地A、B及C。

1. A基地上有一幢二層區分所有建物。1F（以A1表示）為甲所有，房地總價800萬元。2F

（以A2表示）為乙所有，房地總價700萬元。基地價值比率90%。

2. B基地上有一幢三層區分所有建物。1F（以B1表示）為丙所有，房地總價600萬元。2F

（以B2表示）為丁所有，房地總價500萬元。3F（以B3表示）為戊所有，房地總價400萬

元。基地價值比率80%。

3. C基地有一透天房屋，為庚所有，房地總價1,000萬元。基地價值比率為60%。

4. A地之素地總價值1,000萬元，B地之素地總價值1,500萬元，C地之素地總價值1,200萬

元，（A+B+C）整體素地總價值4,500萬元。

【解答】

• (一) 各基地之素地總價值：

• T. ABLE_PLACEHOLDER_1

• (二) A基地各戶之基地權利價值：

• T. ABLE_PLACEHOLDER_2

綜上，基地總價值（1,350萬元）大於調整後素地總價值（1,217萬元），故以基地總價值為準。

• (三) B基地各戶之基地權利價值：

• T. ABLE_PLACEHOLDER_3

綜上，基地總價值（1,200萬元）小於調整後素地總價值（1,824萬元），故以調整後素地總價

值為準。

• (四) C基地之基地權利價值：

1. 基地權利價值： 1,000×60%=600萬元

2. 調整後素地價值： 1,459萬元



綜上，基地權利價值（600萬元）小於調整後素地價值（1,459萬元），故以調整後素地價值為

準。

• (五) 各所有權人之權利價值比率：

• T. ABLE_PLACEHOLDER_4

• (六) 更新後之房地總值（即更新後總銷售金額）： 更新後興建地上12層、地下3層之住宅大

樓，一層一戶。 1F：100萬／坪×65坪=6,500萬元 2F：90萬／坪×65坪=5,850萬元 3F：85萬／

坪×65坪=5,525萬元 4F：82萬／坪×65坪=5,330萬元 5F：84萬／坪×65坪=5,460萬元 6F：85萬

／坪×65坪=5,525萬元 7F：86萬／坪×65坪=5,590萬元 8F：87萬／坪×65坪=5,655萬元 9F：88

萬／坪×65坪=5,720萬元 10F：89萬／坪×65坪=5,785萬元 11F：90萬／坪×65坪=5,850萬元

12F：92萬／坪×65坪=5,980萬元 車位：200萬／個×30個=6,000萬元 合計：

6,500+5,850+5,525+5,330+5,460+5,525+5,590+5,655+5,720+5,785+5,850+5,980+6,000=74,770

萬元

• (七) 土地所有權人共同負擔比率（即實施者應分配之權利價值比率）： 土地所有權人共同負擔

比率

[圖片1] =60%實施者應分配之權利價值：74,770×60%=44,862萬元

• (八) 更新後各所有權人應分配之權利價值： 74,770-44,862=29,908萬元

• T. ABLE_PLACEHOLDER_5

文章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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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危險建築物之重建規定

發布日期: 2021-11-16

內文

各位同學好

針對前陣子城中城災後重建，茲整理相關法令如下，以瞭解老舊危險建物重建之規定：

1. 建築法第81條直轄市、縣（市）（局）主管建築機關對傾頹或朽壞而有危害公共安全之建

築物，應通知所有人或占有人停止使用，並限期命所有人拆除；逾期未拆者，得強制拆除

之。

2.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3條公寓大廈之重建，應經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及基地所有權人、地上

權人或典權人之同意。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一、配合都市更新計畫而實施重

建者。二、嚴重毀損、傾頹或朽壞，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者。三、因地震、水災、風災、

火災或其他重大事變，肇致危害公共安全者。

3. 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第3條本條例適用範圍，為都市計畫範圍內非經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指定具有歷史、文化、藝術及紀念價值，且符合下列各款之一之合法建築

物：一、經建築主管機關依建築法規、災害防救法規通知限期拆除、逕予強制拆除，或評

估有危險之虞應限期補強或拆除者。二、經結構安全性能評估結果未達最低等級者。三、

屋齡三十年以上，經結構安全性能評估結果之建築物耐震能力未達一定標準，且改善不具

效益或未設置昇降設備者。第5條依本條例規定申請重建時，新建建築物之起造人應擬具

重建計畫，取得重建計畫範圍內全體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之同意，向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申請核准後，依建築法令規定申請建築執照。

4. 都市更新條例第4條都市更新處理方式，分為下列三種：一、重建：指拆除更新單元內原

有建築物，重新建築，住戶安置，改進公共設施，並得變更土地使用性質或使用密度。

二、整建：指改建、修建更新單元內建築物或充實其設備，並改進公共設施。三、維護：

指加強更新單元內土地使用及建築管理，改進公共設施，以保持其良好狀況。第37條實施

者擬訂或變更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報核時，應經一定比率之私有土地與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

權人數及所有權面積之同意；其同意比率依下列規定計算：

• (一) 依第12條規定經公開評選委託都市更新事業機構辦理者

1. 原則：應經更新單元內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均超過二分之一，且其所有土

地總面積及合法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均超過二分之一之同意。

2. 例外：但公有土地面積超過更新單元面積二分之一者，免取得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

之同意。



• (二) 依第22條規定辦理者（更新地區內）

1. 迅行劃定：依第七條規定劃定或變更之更新地區，應經更新單元內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

築物所有權人均超過二分之一，且其所有土地總面積及合法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均超過二

分之一之同意。

2. 一般、優先劃定：其餘更新地區，應經更新單元內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均

超過四分之三，且其所有土地總面積及合法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均超過四分之三之同意。

• (三) 依第二十三條規定辦理者（更新地區外-自行劃定）應經更新單元內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

建築物所有權人均超過五分之四，且其所有土地總面積及合法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均超過五分

之四之同意。但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面積均超過十分之九同意者，其所有權人數

不予計算。

目前城中城重建，高雄市政府預計是採跨區區段徵收方式辦理，有關跨區區段徵收之概念，後

續在其他期專欄再另予介紹。

最後，老舊危險大樓之所以難以推動更新重建，其原因大多為(林旺根，2021)：

1. 人數眾多產權複雜。

2. 原居住單元面積較小，且因當初未實施容積率管制，建築量體較大，不足以分配，加上受

容積率的限制，重建後之總量僧多粥少。

3. 部分屋主無法負擔巨額重建費用。

4. 在非都會地區，通常房價較低，無法引起建商投資之興趣。

5. 在更新單元內多數經濟弱勢的租客，必須面臨迫遷問題，也會引發抗爭。

延伸閱讀：林旺根，2021.10.21，從城中城火災，

談如何健全老舊大樓的重建及整建法。

注：本文圖片存放於 ./images/ 目錄下



4. 策略性更新地區

發布日期: 2020-12-10

內文

今日專欄為各位整理有關策略性更新地區之相關概念

首先，請各位同學參考下列新聞：新北市中和區保二總隊都更案招商 全國首件策略性都更案

【新聞來源：中時新聞網】（由新北市政府同意國家住都中心自行實施或經公開評選委託都市

更新事業機構為實施者，實施都市更新事業）

• 一、劃定目的策略性更新地區內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面積達一定規模以上者，得突破現行都

市更新容積獎勵限制，對於促進都市更新事業，達成都市土地有計畫之再開發利用、復甦都市

機能、改善居住環境、增進公共利益之目標。

• 二、劃定地區根據都市更新條例第8條規定，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時，各級主管機關得視實際

需要，劃定或變更策略性更新地區，並訂定或變更都市更新計畫(都更§8)：(1)位於鐵路場站、

捷運場站或航空站一定範圍內。（中和保二總隊即依此款劃定）(2)位於都會區水岸、港灣周邊

適合高度再開發地區者。(3)基於都市防災必要，需整體辦理都市更新者。(4)其他配合重大發

展建設需要辦理都市更新者。

• 三、容積獎勵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65條第1項後

段，各級主管機關依第八條劃定或變更策略性更新

地區，屬依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方式辦理（公辦都

更），且更新單元面積達一萬平方公尺以上者，其

獎勵後之建築容積不得超過各該建築基地二倍之基

準容積或各該建築基地零點五倍之基準容積再加其

原建築容積，不受都市計畫法第八十五條所定施行

細則基準容積加計增加建築容積總和上限之限制。

注：本文圖片存放於 ./images/ 目錄下



5. 聽證

發布日期: 2019-03-21

內文

何謂聽證？試述土地徵收、土地重劃及都市更新要求舉辦聽證之規定？

【解答】

• (一) 聽證之意義：舉行聽證應依行政程序法規定辦理。由行政機關首長或其指定人員為主持

人；主持人應本中立公正之立場，主持聽證。當事人於聽證時，得陳述意見，提出證據，並與

對方作言詞論辯。聽證應作成紀錄，主管機關應就全部陳述與調查事實及證據之結果，並斟酌

全部聽證紀錄，說明採納及不採納之理由，作成核定。

• (二) 相關規定：

1. 土地徵收：土地徵收條例第10條第3項規定：「特定農業區經行政院核定為重大建設須辦理

徵收者，若有爭議，應依行政程序法舉行聽證。」

2. 土地重劃：

3. 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27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

受理申請核准實施市地重劃後，應檢送重劃計畫書草案，通知土地所有權人及已知之利害

關係人舉辦聽證，通知應於聽證期日十五日前為之，並於機關公告欄及網站公告，公告期

間自通知之日起，不得少於十五日。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以合議制方式審議第二十

五條第一項申請案件，並應以公開方式舉行聽證，斟酌全部聽證之結果，說明採納及不採

納之理由，作成准駁之決定。經審議符合規定者，應核准實施市地重劃，核准處分書應連

同重劃計畫書、聽證會紀錄及合議制審議紀錄，送達重劃範圍全體土地所有權人及已知之

利害關係人，並於機關公告欄及網站公告；不予核准實施市地重劃者，應敘明理由駁

回。」

4. 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條例第6條第1項規定：「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依前條規定選定重

劃區後，先徵詢農村社區更新協進會之意見，辦理規劃，依規劃結果擬訂重劃計畫書、

圖，並邀集土地所有權人及有關人士等舉辦聽證會，修正重劃計畫書、圖，經徵得區內私

有土地所有權人過半數，而其所有土地面積超過區內私有土地總面積半數之同意，報經中

央主管機關核定後，於重劃區所在地鄉（鎮、市、區）公所之適當處所公告三十日；公告

期滿實施之。」



3. 都市更新：都市更新條例第33條第1項規定：「各

級主管機關依前條規定核定發布實施都市更新事業

計畫前，除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外，應舉行聽證；各

級主管機關應斟酌聽證紀錄，並說明採納或不採納

之理由作成核定：一、於計畫核定前已無爭議。

二、依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或第三款以整建或維護

方式處理，經更新單元內全體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

有權人同意。三、符合第三十四條第二款或第三款

之情形。四、依第四十三條第一項但書後段以協議

合建或其他方式實施，經更新單元內全體土地及合

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同意。」

注：本文圖片存放於 ./images/ 目錄下



6. 都市更新實施者

發布日期: 2019-02-26

內文

各位同學好

都市更新條例於今年 1 月 30 日公布施行， 2 月 1 日生效於台北、台中都將有講座為各位從頭

到尾解說歡迎各位同學報名參加

本日專欄先為各位說明「都市更新之實施方式

首先都市更新條例第 43 條第 1 項規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範圍內重建區段之土地，以權利變

換方式實施之。但由主管機關或其他機關辦理者，得以徵收、區段徵收或市地重劃方式實施

之；其他法律另有規定或經全體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同意者，得以協議合建或其他方式

實施之。

可依據都市更新主導者予以整理劃分如下：

( 一 ) 政府主導都市更新＝公辦都更（主管機關或其他機關辦理）

1. 權利變換

2. 協議合建

3. 徵收

4. 區段徵收

5. 市地重劃

6. 其他方式 ：信託 ( 都更 § 2 5)

( 二 ) 所有權人自行或委託實施＝私辦都更

1. 權利變換

2. 協議合建

3. 其他方式 ：如信託、自辦市地重劃

注：本文圖片存放於 ./images/ 目錄下



7. 都市更新整合不易成功之原因

發布日期: 2016-12-29

內文

推動都市更新過程中，有的住戶較積極，有的住戶較消極。前者稱為積極型住戶，後者稱為消

極型住戶。

1. 積極型住戶，配合度較高，希望能促成都更案，故其參與都市更新之意願曲線，彈性較

大，如圖之[圖片1]。

2. 消極型住戶，配合度較低，甚至會有拿翹行為，故其參與都市更新之意願曲線，彈性較

小，如圖之[圖片2]。

另，實施者因住戶要價愈高，推動都更案之意願愈低；因住戶要價愈低，推動都更案之意願愈

高。因此，實施者推動都更案之意願曲線，如圖之[圖片3]。

由[圖片4]與[圖片5]之交點，決定積極型住戶之協商要價為P0。[圖片6]與[圖片7]之交點，決

定消極型住戶之協商要價為P1。由此可知，積極型住戶之協商要價較低，消極型住戶之協商要

價較高。換個角度分析，相同不動產分配標準，要價低之積極型住戶贊成，要價高之消極型住

戶反對，造成都市更新整合不易成功。

[圖片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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